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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我国特有的经济形态，符合我国国情，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不可或缺。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的进一步维护，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存在一些模糊之处，笔者拟从团体自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梳理，以期理清关系脉络，促进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一、决议规则的优化

　　“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导致了民法的社会化。于是，在民法中形成了与‘个人法’不同的‘团体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作为民
法典的延伸，亦呈现出显著的团体法属性。

　　有学者认为，团体法是社会成员结成团体（或称私人团体）所遵循的特别私法，它既规范团体的设立、组织和运行，又规范团体与成员、成员
与成员的相互关系，还规范团体机关的职权等。在团体法中，团体成员为同质性成员，即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团体成员协商组成或加入同一性质
的团体。在规范的制定和效力上，团体法既可由团体或其机关自主制定，也可由国家制定，主要在团体内部发生效力，对团体以外的人员不产生约
束力。草案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适用范围限缩在“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在组织原则条款中明确“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维护集体及成员的合法权益”，“坚持民主管理，集体
成员依据法律法规和章程平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并规定了组织设立、组织机构、财产管理和收益分配、成员的权利义务等条款，契合团体法
的基本要素和特征。

　　然而，团体是“人的结合”，相较于个人，团体的复杂性使得团体法呈现出有别于个人法的价值取向，既要调整团体的内部关系，又要处理好
团体与外部的关系；既要保障团体成员的权益，又要维护团体的集体利益。因此，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且随着成员的增加，关系的复杂化而愈发尖
锐。为应对这一难题，团体法遵循多数决原则来达成一致意见，进行团体自治。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作为组织内部权力机构的成员大会、成
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均采用多数决的议事规则。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不以合同或出资为加入的基础，因而成员的投票权不能采用资本多数决
的方式，只能采用人头多数决的决议形式。

　　根据草案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采取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且决议需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才能
通过，成员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应当经成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根据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理事会会议采用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且理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理事的过半数通过。多数决原则无疑解决了组织内部成员们意见不一时，无法达成决议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
其无法满足所有成员的意愿，少数成员即使强烈反对，也无法干预决议的通过，可能损害少数成员的利益。对此，公司法的立法经验具有借鉴意
义，有助于弥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数决方式的不足。

　　一是扩大信息基础。草案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的组成、职权、议事规则等，却未明确召开会议必要通知的内
容，易引发不同成员获取信息不一致的情形，直接影响成员的主观判断力，继而作用于决议通过与否，不仅成员的知情权受到侵害，多数决结果的
公正性也受到质疑。对此，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具有启示意义。该法第四十一条和第一百零二条明确规定了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前的通知义务和通知内
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可引入这些规定，将议事会议前的通知义务规范化，明确扩大信息基础，向成员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维护成员的合法
权益和多数决形式的正当性。

　　二是扩大撤销之诉的适用范围。根据草案第六十二条关于撤销之诉的规定，成员可请求撤销的事由为其合法权益受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
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的侵害，将撤销的前提条件限缩在成员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在多数决的议事规则下，少数成员会处于
弱势，意向受到排斥，如果没有事前的防范措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那么可能出现“问题决议”，甚至可能加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分化现
象。在公司法中，提起撤销之诉的事由与此大不相同。根据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股东行使撤销权的事由主要是决议内容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章程，决议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章程，并不以股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要件。因此，可借鉴公司法的经验，扩大撤销
之诉的适用范围，将无效、瑕疵行为引入可撤销事由，有利于预防侵害行为的发生。

　　二、性别平等规则的优化

　　草案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
益。但实践中，受各地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妇女在一些情况下难以取得与男子实质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因离异、丧偶、
婚嫁等事由导致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保护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的性别平等，实现团体成员
平等原则，需要完善草案的相关规则。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妇女权益问题上，成员资格的确认尤为关键，是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前提要件，是获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参与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依法申请宅基地的初始取得的基础。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了有关成员确认的内容，但在表述上的确切性不足。该条
第一款规定成员大会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各项因素，依法确认成员；第二款规定“因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结婚、生育、扶养收养和政策性移民而增加的人员，一般应当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款采用了“一般”这一表述词，带有一定的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前款统筹考虑户籍关系等因素的规定，无疑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在成员资格确认上留下较大的裁量空间。草案
第十五条规定了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加入的成员的认定标准，要求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成员同意，同时该成员被视为放弃其他
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在“从夫居”的风俗背景下，若因婚嫁、丧偶、迁居等申请加入新的集体经济组织需满足法定条件，而“四分之三”的
比例要求远超草案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决比例要求，明显增加了妇女获取新成员身份的难度。

　　实践中，结婚、离婚、丧偶等事由往往容易引发农村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是农村妇女权益受损的“高风险区”。在这方面，草案还
存在疏漏之处。例如，草案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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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中的权益。该条款特别强调了未婚、结婚、丧偶、户无男性几类情形下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但作为典型婚姻关系变更事由的离婚却未列
入。

　　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调查发现，在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公益活动以及愿意参加村/居委会成员竞选的
比例上，农村女性均低于城镇女性。因而，为保障农村妇女的参与权，避免农村女性因性别原因被排除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集体经济活动之外，
法律应给予特殊保护，让农村妇女能够在民主活动中“发声”。根据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设立成员代表大会的，要“有适当数量的妇女
代表”。该条款中“适当”一词过于笼统，没有明确妇女代表的比例数量，在多数决的决议规则下，可能引发成员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过少、妇女
成员被排除在话语体系之外的情形，损害妇女的参与权。草案第三十条未明确理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可能造成理事会中没有妇女成员的现
象，无法切实有效地保护妇女的参与权，落实性别平等。可见，草案在保障妇女平等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事务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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